
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第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53号

行政处

罚当事

人基本

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

注册号 /

单位 名称 昆玉市昆牧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91659009MA78CJP548

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姓名

程建刚

违法行为类型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

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

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屠宰应当依法检疫而未经检疫

的绵羊的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30元，

处罚款160元。2.对当事人未按照牛羊屠

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

报告的违法行为，处罚款5000元(伍仟元

整)罚没款合计5190元(伍仟壹佰玖拾元

整)。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4年12月3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53号

当事人：昆玉市昆牧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 业 执 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8CJP548

住所：新疆昆玉市第十四师 一 牧场664县道旁

法定代表人：程 建 刚

2024年7月10日，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依

法对昆玉市昆牧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执

法人员在当事人的带领下来到屠宰间，现场有2只绵羊正在

屠宰。执法人员依法调取了当日监控。监控显示涉案羊只于

当日上午9时24分进场，10时10分屠宰完毕出场，全过程未

见检验人员实施肉品品质检验，也未见官方兽医驻场实施检

疫。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4年7月10日依法对当事

人立案调查。现场检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全程开启执法

记录仪摄像记录，同时制作现场笔录1份。

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分别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

程建刚、官方兽医陈某、协检员李某、屠宰工阿某、货主奥

某等5人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5份。依法提取了当事

人营业执照、畜禽定点屠宰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官方

兽医资质及身份证明、协检员身份证明、屠宰工的身份证明、



签订的劳务合同、货主的身份证明照片、营业执照副本照片

等证据材料，并拍摄现场照片，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

进行摄像记录。

经查，昆玉市昆牧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9

年5月16日，经营范围：动物饲养、鲜肉批发、牲畜销售、

牲畜屠宰等。当事人于2019年8月17日取得《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发证机关：第十四师畜牧兽医局；合格证号：(第

十四师)动防合字第20190008号，代码编号：9013403190008,

经营范围：牛羊屠宰。当事人于2020年11月13日取得《畜禽

定点屠宰证》,批准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批准号：兵农医发〔2020〕126号，定点屠宰代码：A33140322,

经营范围：牛、羊屠宰。

经查，昆玉市昆牧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肉品品质检验员为程建刚，驻场官方兽医为陈某(官方兽医

证编号为90130300459),协检员为李某，屠宰工为阿某。

2024年7月10日上午，一牧场职工奥某(货主)将2只绵

羊送到昆玉市昆牧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屠宰。货主

奥某称在奴尔乡巴扎购入绵羊2只，由于购进时间较早记不

清具体购买费用，大概是花费1600元左右，经我局执法人员

核实，对货主的陈述予以采信。屠宰完成后货主向当事人支

付了30元的屠宰加工费。在屠宰过程中执法人员未见检验检

疫过程。为进一步查证该2只绵羊是否经过宰前检验和宰后

检验相关规程，执法人员调取了当事人值班室内的监控记录，

执法人员同时打开执法记录仪进行摄像记录，监控显示2024



年7月10日上午9时24分许，货主拉着2只羊来到当事人屠宰

间内，屠宰工对其开始屠宰，屠宰过程直至上午10时10分许

结束。执法人员在监控记录中未见检验人员在屠宰前对待宰

的2只绵羊进行宰前检验，也未见屠宰后对2只羊进行宰后检

验。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2只绵羊完成屠宰工作后，

便被货主直接装车拉至一牧场夜市拟进行销售。现场检查期

间，我局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对2只未经检验检疫的绵羊胴

体追回进行采取补救措施。陈某当日对该2只绵羊胴体采取

补充检疫的补救措施，检疫结果为合格。

经调取监控录像，执法人员同时打开执法记录仪进行记

录，当事人肉品品质检验员(法定代表人)程建刚未按照《牛

羊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GB18393-2001) 的规定，对2024

年7月10日早晨屠宰的2只绵羊进行宰前检验和宰后检验，也

未在胴体上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印章。经调查，货主自己

食用该2只绵羊胴体，未在市场进行销售。

当事人于2024年8月5日向我局执法人员提供《定点屠宰

场畜禽产品流向表》1张，上面记录2024年6月25日至2024年

7月10日以来的畜禽来源。

综上，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涉案产品货值金额1600元，违

法所得3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2024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法定

代表人程建刚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份，证明法定代表

人的身份情况；

3.2024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动

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取得动物防疫

条件合格证的事实；

4.2024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畜

禽定点屠宰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具备合法屠宰的资

格；

5.2024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1份，

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6.2024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在当事人经营场

所拍摄的现场照片及产品照片5张，证明当事人经营情况和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7.2024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使

用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现场视频1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

况和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8.2024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复印件及当日协检员补检的检验试纸各1份，证明我

局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对2024年7月10日已屠宰但未经检验

检疫的2只绵羊采取补救措施，经检疫合格后的事实；

9.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屠宰工身份证

照片2张，证明屠宰工阿某的身份信息情况；



10.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官方兽医陈

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官方兽医证照片各1张，证明陈某的身

份信息和资质；

11.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官方兽

医陈某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对

2024年7月10日已屠宰的2只绵羊进行检疫的事实；

12.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法定代

表人兼肉品品质检验员程建刚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

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对2024年7月10日已屠宰的2只绵羊进

行肉品品质检验的事实；

13.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屠宰工

阿某、货主奥某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份，证明2024

年7月10日屠宰2只绵羊时当事人官方兽医未到场、肉品品质

检验员未按规程进行检验，羊肉未对外进行销售的事实；

14.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货主奥某的

身份证照片2张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照片1张，证明货主奥

某的身份信息；

15.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劳务合同复

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与屠宰工阿某签订劳务合同的事实；

16.2024年8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2024

年7月10日的畜禽产品流向记录表复印件1张，证明当事人仅

能提供2024年6月25日至2024年7月10日的畜禽产品流向记

录的事实；



17.2024年9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协助调查函

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向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函询

的事实；

18.2024年9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第十四师昆

玉市农业农村局回函1份，证明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无需年

审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

提供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

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

申辩。2024年11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

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第十四师市监罚

告〔2024〕53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

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

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屠宰未经检疫的两只绵羊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

项“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

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 .… (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

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禽

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畜禽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的

畜禽，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具检疫

证明、加施检疫标志”的规定，构成屠宰应当依法检疫而未

经检疫的绵羊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

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

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

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

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

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和第一百条“违

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

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

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

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

金额一倍以下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照《牛羊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

(GB18393-2001) 的规定对2024年7月10日屠宰的2只绵羊进

行肉品品质检验，未出具检验报告的行为，违反了《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畜禽定点

屠宰厂(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进行检

验。肉品品质检验包括宰前检验和宰后检验。检验内容包括

健康状况、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以外的疾病、注水或者注

入其他物质、有害物质、有害腺体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检验



项目。”,以及第十七条第二款“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实行持证

上岗制度。检验人员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

食品安全标准和检验规范对肉品进行检验，出具检验报告，

并对检验报告负责。”的规定，构成未按照牛羊屠宰产品品

质检验规程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依据《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畜

禽定点屠宰厂(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对主要负责

人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一)屠宰畜禽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的规定，本机关应当

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发现当事人

行政处罚信息，当事人系首次违法。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当

事人对未经检疫检验屠宰绵羊的违法行为，认识到自己错误

后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进行调查，立即改正和整改，递交整改

报告1份，后经我局执法人员多次检查均已依法依规开展屠

宰工作。本案未经肉品品质检验的绵羊只有2只，货值金额

1600元，违法所得仅为30元，未对外销售，违法行为轻微，

且涉案羊只酮体已经通过补检，社会危害性较小。基于行政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

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当事人的承受能力，为保护市场

主体，依据《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十四条



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从轻或

减轻处罚： .…;(二)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屠宰应当依法检疫

而未经检疫的绵羊的违法行为给予从轻行政处罚，对当事人

未按照牛羊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

告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

参照《自治区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新农

执规〔2022〕9号)(二)、畜牧兽医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

39项，具体违法行为“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

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

——违法程度为较轻——违法情形为违法经营的动物、动物

产品货值不足10万元的——裁量标准为“责令改正，处同类

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25%以下罚款； ...…”

的规定，对当事人屠宰应当依法检疫而未经检疫的绵羊的违

法行为，我局决定按“较轻”的自由裁量进行处罚，罚款金

额按货值金额1600元的10%执行。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二

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

一项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

处罚如下：



1.对当事人屠宰应当依法检疫而未经检疫的绵羊的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30元，处罚款160元。

2.对当事人未按照牛羊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进行检

验并出具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处罚款5000元(伍仟元整)

罚没款合计5190元(伍仟壹佰玖拾元整)。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中国农业

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

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 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

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

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2月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份送达，一份归档，




